
中國大陸專利代理懲戒規則（試行）( 2002年) 
 

 

 

第一條   

    為了加強對專利代理機構和專利代理人的執業監督，規範專利代

理執業行為，維護專利代理行業的正常秩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專利法》和《專利代理條例》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   

    專利代理機構、專利代理人執業應當遵守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

定，恪守專利代理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 

  專利代理機構和專利代理人執業應當接受國家、社會和當事人的

監督。 

 

第三條   

    專利代理機構或者專利代理人違反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

的，由專利行政部門按照本規則給予懲戒。 

  國家知識產權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知識產權局分別設立專

利代理懲戒委員會，具體實施本規則。 

 

第四條   

    對專利代理機構的懲戒分為： 

   （一）警告； 

   （二）通報批評； 

   （三）停止承接新代理業務 3至 6個月； 

   （四）撤銷專利代理機構。 

  

第五條   

    對專利代理人的懲戒分為： 

   （一）警告； 

   （二）通報批評； 

   （三）收回專利代理人執業證書； 

   （四）吊銷專利代理人資格。 



第六條   

    專利代理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責令其改正，並給予本規

則第四條規定的懲戒： 

   （一）申請設立時隱瞞真實情況，弄虛作假的； 

   （二）擅自改變主要登記事項的； 

   （三）擅自設立分支機搆的； 

   （四）年檢逾期又不主動補報的； 

   （五）以不正當手段招攬業務的； 

   （六）接受委託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進行代理的； 

   （七）就同一專利申請或者專利案件接受有利害關係的其他委託 

         人的委託的； 

   （八）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重大損失的； 

   （九）從事其他違法業務活動或者違反國務院有關規定的。 

 

第七條   

    專利代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責令其改正，並給予本規則

第五條規定的懲戒： 

   （一）同時在兩個以上專利代理機構執業的； 

   （二）詆毀其他專利代理人、專利代理機構的，或者以不正當方 

         式損害其利益的； 

   （三）私自接受委託、私自向委託人收取費用、收受委託人財物、 

         利用提供專利代理服務的便利牟取當事人爭議的權益、或 

         者接受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四）妨礙、阻擾對方當事人合法取得證據的； 

   （五）干擾專利審查工作或者專利行政執法工作的正常進行的； 

   （六）專利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退休、離職後從事專利代理業務， 

         對本人審查、處理過的專利申請案件或專利案件進行代理 

         的； 

   （七）洩露委託人的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 

   （八）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重大損失的； 

   （九）從事其他違法業務活動的。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給予直接責任人本規則第五條第（三）



項或者第（四）項規定的懲戒，可以同時給予其所在專利代理機構本

規則第四條第（三）項或者第（四）項規定的懲戒： 

   （一）違反專利法第十九條的規定，洩露委託人發明創造的內容 

         的； 

   （二）剽竊委託人的發明創造的； 

   （三）向專利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行賄的，或者指使、誘導當事 

         人行賄的； 

   （四）提供虛假證據、隱瞞重要事實的，或者指使、引誘他人提 

         供虛假證據、隱瞞重要事實的； 

   （五）受刑事處罰的（過失犯罪除外）； 

   （六）從事其他違法業務活動後果嚴重的。 

 

第九條   

    具有專利代理人資格、但沒有取得專利代理人執業證書的人員為

牟取經濟利益而接受專利代理委託，從事專利代理業務的，應當責令

其停止非法執業活動，並記錄在案。有本規則第七條、第八條所列行

為的，應當給予警告、通報批評、吊銷專利代理人資格的懲戒。 

第十條  按本規則應當給予懲戒，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從輕處

分： 

   （一）主動承認錯誤並承擔責任的； 

   （二）及時採取有效措施，防止不良後果發生或者減輕不良後果 

         的。 

    按本規則應當給予懲戒，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從重處分： 

   （一）對檢舉人、證人打擊報復的； 

   （二）案發後訂立攻守同盟或者隱匿、銷毀證據，阻撓調查的。 

 

第十一條   

    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由國家知識產權局、中華全

國專利代理人協會的人員和專利代理人的代表組成。 

  省、自治區、直轄市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

知識產權局的人員和專利代理人的代表組成。 

  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委員的任期為三年。 

 

 



第十二條   

    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自行回避；當

事人也有權申請他們回避： 

   （一）是案件當事人或者當事人近親屬的； 

   （二）與案件的處理結果有利害關係的； 

   （三）與案件當事人有其他關係，可能影響處理結果公正的。 

 

第十三條   

    對專利代理機構和專利代理人違反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行

為，任何單位或者個人都有權向該專利代理機構所在地的省、自治

區、直轄市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投訴。必要時，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

代理懲戒委員會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也可以依

職權主動立案。 

 

第十四條   

    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應當在受理投訴之日或者主動立案之日起

的 3個月內做出決定。 

  省、自治區、直轄市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認為需要吊銷專利代理

人資格、撤銷專利代理機構的，應當將其調查結果和懲戒理由上報國

家知識產權局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代理懲戒委

員會應當在收到上報材料之日起的 2個月內做出決定。 

 

第十五條   

    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表決通過懲戒決定前，應當允許當事人進行

陳述或者申辯，並對當事人提出的事實、證據和理由進行調查核實。 

 

第十六條   

    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表決通過懲戒決定後，應當製作懲戒決定

書，記載以下事項： 

   （一）被懲戒的專利代理機構或者專利代理人的名稱、姓名和地 

         址； 

   （二）事由及調查核實的結果； 

   （三）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的決定； 

   （四）決定日期。 



第十七條   

    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做出的懲戒決定應當經同級知識產權局批

准，並以該局的名義發出。 

    懲戒決定書應當在批准之日起的 10日內送達被懲戒的專利代理

機構或者專利代理人。 

 

第十八條   

    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的委員和工作人員在正式送達懲戒決定書

之前負有保密責任。 

 

第十九條   

    對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的懲戒決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懲戒決定

書之日起的 2個月內依法申請覆議，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訴訟。 

 

第二十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應當在其懲戒決定生效

之日起的 10日內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備案。 

  懲戒決定生效後，除給予警告的以外，由做出懲戒決定的專利代

理懲戒委員會在政府網站或者新聞媒體上予以公佈。 

 

第二十一條   

    專利代理懲戒委員會的具體工作章程和懲戒決定書表格由國家

知識產權局統一制定。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由國家知識產權局負責解釋。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自 2003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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